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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止的情形

当然中止， 是指由于主体消亡

或者丧失行为能力， 法院必须中止

审理， 待主体完成更替后再开始审

理。

这类情形主要是基于适格当事

人的原因所发生的中止， 往往发生

于诉讼承继当中。

１．一方当事人死亡， 需要等待

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

一方当事人死亡， 其诉讼权利

能力随之消灭， 这种情况下， 如果

其继承人能及时参加诉讼的， 诉讼

无需中止。 如果尚需查明死亡的当

事人有无继承人和等待继承人表明

是否参加诉讼的， 诉讼程序便无法

进行， 应暂时中止。 另外， 本款规

定的诉讼中止只能适用于财产争议

的诉讼， 而不能适用于身份关系争

议的诉讼。 因为， 身份关系只能存

在于特定的自然人之间， 任何一方

当事人死亡， 都会导致该特定的身

份关系消灭， 并不会随着继承的完

成继续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

五十五条规定， “在诉讼中， 一方

当事人死亡， 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

是否参加诉讼的， 裁定中止诉讼。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知继承人作为

当事人承担诉讼， 被继承人已经进

行的诉讼行为对承担诉讼的继承人

有效。”

２．一方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

力， 尚未确定法定诉讼代理人的

在当事人是自然人的情况下，

如果在诉讼过程中丧失了诉讼行为

能力， 则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或

接受诉讼行为， 应由法定诉讼代理

人代为诉讼。 如果法定代理人尚未

确定， 应中止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

三百四十九条， “在诉讼中， 当事

人的利害关系人提出该当事人患有

精神病， 要求宣告该当事人无民事

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的， 应由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

出申请， 由受诉人民法院按照特别

程序立案审理， 原诉讼中止。”

３．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终止， 尚未确定权利义务

承受人的

在诉讼进行中， 作为一方当事

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 如果因合

并、 撤销、 解散而终止的， 即丧失

了当事人资格， 不能继续作为当事

人参加诉讼， 而须由其权利义务承

受人承担诉讼。 在确定权利义务承

受人之前， 应中止诉讼。

值得注意的是 ， 司法实践当

中， 存在一方当事人的法人资格终

止即公司注销时， 人民法院直接裁

定终结诉讼的情形， 此种做法无疑

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损害了当事人

的诉讼权利。

法院裁量中止

裁量中止是指因客观诉讼障碍

所引起的诉讼程序停止， 是否具备

中止原因、 有无中止的必要性需由

法院进行裁量。

这类情形主要包括 《民事诉讼

法》 第一百五十条第 （四） （五）

（六） 项内容。 由于阻却事由的不

确定性， 法官需要结合案件审理的

其他因素综合考量是否进行中止，

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的处理情形不

尽相同， 存在较多争议， 也更值得

探讨。

１．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

由， 不能参加诉讼的

不可抗拒的事由， 是指人力无

法预料、 无法克服、 无法避免的强

制力所造成的事由， 如因地震、 洪

水、 战争等造成交通中断， 或当事

人因突发性伤病无法参加诉讼的，

均可视为不可抗拒事由。 不可抗拒

事由系不能归责于当事人的事由，

当事人因此而不能参加诉讼的， 应

中止诉讼。

司法实践中， 诉讼中止中 “不

可抗拒的事由” 适用情形与延期审

理中 “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 的适

用情形存在一定交叉， 两种制度同

样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但是如何准确适用， 还需要进一步

区分。

按照通常的理解， “不可抗拒

的事由” 往往也可以归纳为 “正当

理由” 的范畴， 实践中遇有此类情

况究竟是决定延期审理还是裁定诉

讼中止， 需要结合阻却事由的可预

见性而定。

延期审理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

对诉讼拖延时间不长， 延长期限可

以预见的情形， 例如当事人申请审

判人员回避， 申请事由成立的， 则

法院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 另行确

定开庭审理?期 ， 该?期是确定

的、 可预见的， 应当适用延期审理

制度。

诉讼中止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

对诉讼的推延究竟会持续多久无法

预见和控制的情形。

如果延长期限不可预见， 则会

适用诉讼中止制度， 例如在新冠疫

情期间， 当事人被隔离治疗或者在

监狱服刑的， 出于安全考虑， 人民

法院多会裁定诉讼中止， 待疫情结

束后恢复审理。

诉讼中止制度与延期审理制度

除上述适用标准不同外， 还存在以

下不同之处：

延期审理的适用阶段为开庭审

理阶段， 诉讼中止的适用阶段为判

决前任何阶段；

延期审理的适用前提多为诉讼

中事由 （通知新证人 、 申请回避

等）， 诉讼中止的适用前提多为诉

讼外事由 （当事人死亡、 丧失诉讼

行为能力等）；

延期审理的法律文书是决定

书 ， 诉讼中止的法律文书是裁定

书；

延期审理对审理期限的影响是

一个月内不计入审限， 诉讼中止对

审理期限的影响是中止期间均不计

入审限。

２．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

果为依据， 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

该项条款的立法意图在于避免

裁判上的相互矛盾及节约诉讼成

本。

根据规定， 只有在另一案的审

理作为本案审理的前提时， 本案民

事诉讼才能中止。 其中， 另一案的

审理包括刑事案件、 民事案件和行

政案件， 我们以民刑交叉案件中止

的情形为例具体探讨。

刑事案件包括刑事侦查阶段和

刑事审判阶段 ， 另案为刑事案件

时， 民事案件的审理并非必须以刑

事审理结果为前提， 如果正在审理

的民事案件与之是基于同一事实且

为该案审理所必须的， 应当中止审

理。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

议纪要》 （九民纪要） 对民刑交叉

案件的程序问题作出规定， “人民

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时， 如果民

商事案件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

理结果为依据， 而刑事案件尚未审

结的， 应当根据 《民事诉讼法》 第

１５０ 条第 ５ 项规定裁定中止诉讼 。

待刑事案件审结后， 再恢复民商事

案件的审理。 如果民商事案件不是

必须以相关的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

为依据， 则民商事案件应当继续审

理。”

“必须” 意味着民事诉讼中作

为裁判对象的事实是应当由刑事司

法机关 ， 按照刑事诉讼程序认定

的， 涉及犯罪问题的事实， 民事审

判机关无权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认

定， 涉及犯罪事实的认定将会对本

案的事实认定产生实质性影响， 从

而直接影响裁判结果的处理， 这在

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当事人在某些

情况下举证困难的问题， 有利于当

事人权利的保护。

在民诉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五项

的具体适用中， 最高人民法院在司

法实践中根据不同案件类型进一步

作出了细化解释。

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 第七条规定， “民间借贷

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

理结果为依据， 而该刑事案件尚未

审结的， 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

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

定》 第九条， “人民法院受理的侵

犯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

案件， 被告在答辩期间内请求宣告

该项专利权无效的， 人民法院应当

中止诉讼。”

３．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

这是一个弹性条款， 由法院根

据审判实践中的实际情况灵活掌

握， 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

根据其他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案

例， 将适用中止诉讼的其他情形列

举如下：

（１） 《民诉法解释》 第一百

零三条规定， “第三人撤销之诉案

件审理期间 ， 人民法院对生效判

决、 裁定、 调解书裁定再审的， 受

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人民法院应当

裁定将第三人的诉讼请求并入再审

程序。 但有证据证明原审当事人之

间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

的， 人民法院应当先行审理第三人

撤销之诉案件 ， 裁定中止再审诉

讼。”

（２）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

的 。 《企业破产法 》 第二十条规

定：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

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有关债务人

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中止； 在

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 该诉

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

（３） 工程鉴定。 在陈某与建

设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中， 因申请人申请对工程款进行鉴

定， 人民法院依照 《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条第 （六） 项的规定裁

定中止审理。

（４） 管辖权异议。

（５） 人身损害鉴定。

（６） 法院调取卷宗。 司法实

践中， 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在

案件审理或者审查的过程中存在调

取卷宗的情形， 此时可能会裁定对

案件中止审理或中止审查。

除上述列举之外， 实践中还可

能存在其他情形， 虽然适用情形多

种多样， 但是离不开诉讼中止的核

心———发生阻碍诉讼的主客观事

由。 法院在裁量适用诉讼中止的过

程中， 也应当围绕诉讼中止的核心

内涵作出选择， 防止滥用诉讼中止的

兜底条款而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

诉讼中止实务操作

１．诉讼中止申请

诉讼中止可在受理起诉后至裁判

之前的任何阶段发生。 当事人申请诉

讼中止或人民法院发现中止事由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对中止的事由进

行调查。 司法实践中， 当事人发现诉

讼中止的事由， 要及时向审理法院提

出诉讼中止申请， 停止诉讼程序。

２．诉讼中止裁定

不论是一方当事人提出诉讼中止

申请或者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 中止

事由成立的， 应当作出中止诉讼的裁

定， 裁定可以用书面形式， 也可用口

头形式。

３．诉讼程序的恢复

《民诉法解释》 第二百四十六条

规定， “裁定诉讼中止的原因消除，

恢复诉讼程序时， 不必撤销原裁定，

从人民法院通知或者准许当事人双方

继续进行诉讼时起， 中止诉讼的裁定

即失去效力。”

根据该条规定， 中止诉讼的原因

消除后， 可以由当事人申请， 或者由

人民法院依职权恢复诉讼程序。

诉讼程序恢复后， 中止前的诉讼

行为仍然有效， 并对诉讼承担人有拘

束力。

４．诉讼中止如何救济

根据 《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

四条的规定， “诉讼中止的裁定一经

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 当事人不能上

诉， 也不能申请复议。” 如果法院裁

定诉讼中止， 当事人认为不应当中止

的， 该如何应对？

（１） 消除诉讼中止的事由

《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条第

二款规定 ， “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

后 ， 恢复诉讼。” 对于当事人来说 ，

这是最直接的一项应对措施。 只要当

事人能够积极地去促成中止事由的消

除， 则恢复诉讼程序也是指?可待。

（２） 申请检察监督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八条第

三款规定， “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

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

人员的违法行为， 有权向同级人民法

院提出检察建议。” 据此， 当事人认

为人民法院诉讼中止裁定错误的， 可

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 请求人民检察

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

讼：（一）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

（二）一方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三）

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 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

受人的；（四） 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 不能参加诉讼的；

（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

（六）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 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

讼。

该条规定了诉讼中止的六种适用情形，看似简单，实践中却存

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资料图片

关于召开上海中乳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请各位股东于2021年2月5

?上午十点在上海市淞沪路949

号327室参会， 商议变更公司注

册地址的议案 ， 会议联系人 ：

阮小姐， 电话： 13611920812。

上海中乳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1?30日


